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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

师出席贵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规则》”）及《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贵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

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

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

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

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而不对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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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会

议召集人、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时间、网络投票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地

点、主要议程、出席对象、现场登记办法、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等。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5月 9日下午 14:00 在浙江省海宁市

盐官镇杏花路 4号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何文健先

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会

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3、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9 日至 2019 年 5月 9日，其中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5 月 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 5月 9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6

名，代表股份 9752.35 万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75.0181％。 

2、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信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 

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4 名，代表股份 17,660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36％。以上通过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

验证其股东资格。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

共 6名，代表股份 41,160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17％。 

4、经本所律师核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贵公司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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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

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贵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共同进行

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2、《关于公司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3、《关于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4、《关于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5、《关于续聘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6、《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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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0.0000%。 

7、《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为融资额

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8、《关于公司 2019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9、《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情况及 2019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7,530,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87％；反对

10,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13％；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0.00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应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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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施学渊                

 

负责人：颜华荣                                 应超惠                

 

                                                二零一九年五月九日 

 


